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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玉溪地区民政志>历时5年编纂完成，现已出版，可喜可贺。 。

民政工作，源远流长。古时的“民政”泛指政府行政事务，有“州(指州、县政府)日民政

焉”之说。历代“民政”内涵各有不同，建国以前的民政，多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出现，建

国后的民政，其内容和范围多有变化。直至八、九十年代，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才

使民政内涵形成一个较为规范的概念，把民政工作概括为基层政权建设、社会保障和行政

管理“三个一部分”。新的“民政工作”概念。是党委和政府机关，以人民群众为对象，与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性、政治性的国内社会行政管理工作，即国家部分内政的

管理工作。党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将社会保障

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即要建立包括社会保险、社

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保障为主体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这给民政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

新编纂的《玉溪地区民政志>广征博采，集聚数十年星点分布于各方各地的资料，取其

要点编排成序。展现民国以来民政工作性质的变化与建国后不同时期的发展进程，也反映

了建国以来，各级民政工作者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辛勤耕耘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态势。虽然在资料和编写人员的精力方面受到局限，但它仍不失为一本“图文并茂、志录

兼得、言之有据、丰富翔实”的民政地志工具书。它客观地记录了民国时期民政的实情及

建国后的经验教训。有较高的资政作用和研究价值。 ‘

’我们做什么工作都既要知道“今天”，又要了解“昨天”，才能更好地确定“明天”的计划

和措施，以尽可能克服工作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玉溪地区民政志》的成书，使地区专业

志增添了重要项目，为地区地方史志提供了一个部门的编纂史料，在“供后人借鉴”方面丰

富了室藏内容。

玉溪地区行政公署
’

副专员张华生
’。

199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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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才荟萃，文化辉煌。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曾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予以批判地总结，是我们

的另一任务”。古人也说，“史征往训来”，“知今不知古，谓之盲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如果忘掉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我们研究编写<玉溪地区民政志>，目的在

于总结过去。指导现实，着眼未来，继续推动全区民政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 ’

民政工作源远流长，早在西周的中枢机构中便设地官大司徒职掌民政事务，是为民政

工作的早期阶段。秦置治粟内史，两汉置大农令，唐设户曹民部。历代掌权者视民政工作

为朝政粟务而从未放弃，并在工作范围上逐步强化民政的作用。<周礼>“使帅其属而掌邦

教，以佐王安抚邦国”，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它指出民政的作用：“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测定

疆土，建立制度)；“以荒政聚万民”(救灾、救济)；“以保息养民”(抚恤、安置)；“令五家为

比，使之相保”(基层政权)；“大荒大乱，则令邦国移民”(移民搬迁)。实际上这些都是奴隶

社会的民政。而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政作用虽有变异，也曾提出“轻徭薄赋”、

“与民休息”等口号，但民政仍然仅作为统治阶级奴役民众的桎梏工具而存在。唯有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政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抚贫济危、共同富裕为归宿，在“社会保障”、

“行政管理”、“基层政权建设”三个一部分中发挥作用。

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映在政治

上，则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人民代表大会为政体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反映在精

神上，则是发展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民政，其作用就在于维护

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产生极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同样，给民政工作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

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明确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界

定为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等六种方式。将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列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工程。这样就有力地推动了民政社会保障事

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必将进一步推进民政基层民主政治的建

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法制经济，必将进一步强化民政部门加强行政

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从而为民政部门所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创造条件。总之，民政工作将

进一步得到全党、全国、全社会的重视和关心。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

保持稳定，是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民政工作将在整个社会工作的运行中，为解决社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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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平，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与经济协调

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

玉溪地区民政处

处长杨文祥

1995年8月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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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民政工作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政工作源远流长，早在西周就设

地官大司徒职掌行政区划、基层政权、礼俗、移民等工作。而完整的“民政”概念出于北宋

时期，<宋史>载“军日兵，州日民政焉”，意为当时地方文武分权，军即军事，用兵打仗；州印

民政，总揽地方政府事务。南宋历史学家徐天麟编撰的《东汉会要>和<西汉会要：》专门辟

了民政门类，将户口、簿籍、更役、乡役等20多门工作列入民政门类。除此之外，民政专门

立书的典籍却没有，民国时期所编修的地方志书，也只是把民政作为不可缺少的部分。究

其原因，由于历代的民政工作范围均为多元性、社会性、群众性之工作，所事唯唯，且又多

有变动。

但是，历代的统治者为加强统治，均把民政部门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清朝末

年，通过调整中央机构，在中央政府设立了民政部，掌管地方行政、警政、救灾救济等社会

工作。民国时期，国民党除继承了历史上的民政工作基本内容和传统做法外，出于维护其

统治的需要，又增加了征兵征发、地方自卫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政工作较以往历史上的所有的民

政工作均有了本质上的变化。新中国的“民政”是“为民谋利，为民施政”，它以新的面貌、

新的工作内容和新的工作方式出现在广大劳动人民面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

同志说：“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朱德同志指出，政府的民政部门，犹如党的组织部门

一样。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在组织工作上的助手，而民政部门是政府在组织人民群众工作

上的助手。全国第十次民政会议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指出：民政工作非常重

要。陈毅同志曾经很贴切很形象地把民政工作概括为“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

根据以上民政工作源与流的简要追溯可知，我国的民政工作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

都是针对社会来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政工作，更具有鲜明的特点。战争时期。

主要是动员人民参军、参战，组织人民支前，优待抗日军属，宣传抗日政策，鼓舞抗日军民

士气。新中国成立后标志着我国的民政工作进人了崭新的阶段。建国伊始，中央人民政

府就设立了内务部，管理全国民政工作。各大行政区亦设立了民政部。各省、自治区设立

、了民政厅，专署和县设立民政处、科。民政机构遍及全国，自上而下组成了完整的民政机

构体系。以社会主义建设内容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民政工作，主要是民主建政、优抚、复员

安置、社会救济、生产救灾、困难补助、地政、户籍、行政区划、边界纠纷、社团登记、婚姻登

记、民工动员、移民安置、游民改造、老区建设等。为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建设社

会主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78年2月，国务院设立民政部。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国工作重点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政工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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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更为明确，更为繁重。主要任务有：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

区划、殡葬改革及婚姻、社团、地名管理等工作。根据新形势的要求，民政工作以邓小平同

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坚持改

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兴起了“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扶贫扶优，治穷致富，不断发展，

完善社会保障事业”的热潮，改革救灾救济，兴办社会福利，发展民政社会保障等工作。以

“国家补助，集体筹集，社会捐助”的路子兴办了城镇福利院、农村敬老院。以既保障灾民

和贫困户的基本生活，又扶持发展生产；既无偿扶持，又有偿扶持；既单户扶持，又连户扶

持；既扶持养种业，又扶持加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四个相结合的办法改革救灾救济。以城

乡结合，工农商结合的路子兴办了扶贫扶优福利企业。优抚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社

会、群众”三结合的优抚体制。

在新形势的推动下，民政工作实现了四个转变。一是由单纯生活救济，满足解决温饱

问题转变为既保障优抚救济对象的生活，又注重扶持他们发展生产，勤劳致富；二是由包

揽过多，独家承办转变为依靠社会力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办好民政事业；三是由只

讲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转变为两者并举，既花钱，又搞经营；四是由单纯依靠行政手

段，转变为逐步依靠法律手段，推动全社会按国家法律规定的义务去办。总之，在“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的指导下，依据国家赋予的职能，在解决社会问题，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社会

公平，依法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为党的中心任务做了大

量工作，发挥了稳定机制的作用。

．<玉溪地区民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翔实的资料，对民国时

期的民政工作，因资料不全，只作了部分编入，对建国以来至1990年间民政工作的全貌和

它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记述。它有助于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知我民政、爱我民政。

置身于民政工作的同志，应该是最“爱我民政”的。但是，民政工作业务繁多，工作很忙，要

对民政工作有全面的了解，受着时空条件的限制。<玉溪地区民政志>有助于与其事者全

面地了解民政工作，从而在工作中互相协作、配合，以推进民政工作的全面发展。

编写<玉溪地区民政志>还有助于社会各界对民政工作的了解、研究，从而给予更多的

支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民政工作与社会各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其要求

也越来越高。民政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是如何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争取社会各方面的理解

和支持，把民政工作搞得越来越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作为经济体

制改革配套工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已成为民政工作的当务之急，这就要

研究过去，想到未来，希望了解民政工作、研究民政工作和“爱我民政”的同志们，给予更多

的研究和关注。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玉溪地区民政志》的编撰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玉溪地区民政处

原处长何吉富

1995年9月



凡例

1、<玉溪地区民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略古详今地反映全区民政

工作全貌。

2、本志编写以志、记、传、图、表、录为体裁。民国时期以录为主；建国后。以志为主，

“横排纵写，经纬交织。以横为主”；除著述部分外，一概“叙而不议”，“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3、所列资料力求广征博采。追根溯源，去粗取精，言之有据，丰富翔实，图文并茂，言简

意赅。

4、严格部门志的“区域性”。民政部门管理业务。各时期已移交其他部门的项目，只叙

述移交前的情况；军队离退休和转业、安置及地方干部离退休等涉及人事方面的工作，为

避免混乱，一般也不再述及；灾害事件搜集范围。以民政救济对象为限；建国后的行政区划

只列各时期所辖范围，凡划出者，自划出之年以后不列，划人者，追溯至建国初；建国前的

划出划人尽量收录。

5、资料上限起民国元年(1912年)，下限原则上迄1990年d在审稿时应有关方面要

求增补了1991—1994年资料。有些资料实际下限至搁笔之日(1995年8月)止。

6、文中所涉褒扬性人名，除模范、先进人物以外。一般以殁世者为限。

7、文字以<现代汉语词典>或<新华字典>为准，个别非常用字使用了<康熙字典>或其

他字典所载用字。

8、所涉货币及度量衡均为当时面值和计量法。1954年以前的人民币旧币，其面值为

新币的1：1万。

9、当代地名以政府公布者为依据。

10、资料来源。建国前以省档案馆为主，建国后以地区档案为主，结合搜集本处和县

(市)档案及有关志书、个人收藏、口碑等。历史地图按(中国历史地图集>照录。比例尺：

唐-南诏地图1：4，900。000万，宋·大理地图l：4，900，000万，元·至顺地图1：5，600，000

万，明·万历地图1：2，450，000万。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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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

玉溪地区在云南省中东南部，地处滇中高原湖盆区中南部。介于北纬23’187至24。57’、

东经101‘15’至103。097之间，东接曲靖地区，南邻红河哈尼族自治州，西与思茅地区毗

连。北靠昆明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辖玉溪市和江川、澄江、通海、华宁、易门5县及

峨山彝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全区有28镇、

47乡、13民族乡、215办事处、437行政村、5，561自然村、52居委会。土地面积

15，285平方公里，483。299户、1，885，623人，其中汉族1，290，090人、彝族367，341

人、哈尼族96，003人、傣族66，974人、回族34，802人、白族9，747人、蒙古族6，231

人、苗族5，617人、拉祜族5，270人。其他民族1。548人。

地区行政公署驻玉溪市州城镇，位于全区中东北部，玉溪坝东南部边沿。北距省会

昆明88公里，市区面积10．2平方公里，海拔1，629．3米(聂耳公园处)。

，“玉溪”一名之由来，明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二有载：“玉溪桥，在州治西城乡。

所跨之溪，其水萦带，苍碧如玉。因以桥名。”知县张恒<吟奎文阁>咏诗有“水带玉

溪长”之旬。民国5年，以桥名作县名。 、 一。

：全区地势西北高略向东南倾斜。其东北部，盆地、湖泊呈星点分布，地面平缓，波

状起伏，溪谷阡陌交织，高原丘陵萦绕其间。西北、东南两面，江河循区界过，；元江

(江)一线，自西向西南斜贯新平、元江二县全境。地貌复杂，域中高山对峙。山谷、

盆地与溪河错落其间。全境立体气候特征比较典型，占总面积59．9％的湖盆区年均温

度14至17摄氏度，属中亚热带和北亚热带气候；海拔1，400米以下的低河谷区，’占总

面积的18．2％，具有亚热带和热带气候特征。年均温17到20摄氏度以上；其他为海

拔2。3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属山巅低温区。全区全年降水量为805至964毫米，冬春

干旱。夏秋多雨。森林覆盖率28．12％，多云南松、华山松。野生动物有熊、猴、豹、

麂等，并有300多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河流为元江(江)、珠江两大水系，出境水

口多年平均流量956．4立方米／秒，地下水储量15．68亿立方米，水利化面积占

68．63％。．可开发水能62万千瓦，1994年底已开发148，337千瓦，通电村97．5％以上。

水产品年产703．3万公斤。工业以卷烟、白糖、化工、机械制造和矿业为主，年现价产

值(下同)2．244，526万元。乡镇企业总收人594，586万元。公路通车率行政村

97．2％，自然村82．496。自动电话41。834部，移动电话2，733户，无线电寻呼1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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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业以水稻、烟叶、油菜、甘蔗、茶叶为主，农业总产值249，450万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1，289元。水果以梨、柑桔、芒果、苹果为主，年产4，077万公斤，茶93万公

斤。工农业总产值2，493，976万元。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3％。财政收

入147。575万元，支出151，058万元，人均储蓄1，500元，旅游业收入3，902万元。

(二)

我国的民政工作。源远而流长，在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

代王朝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程度不同、范围不等的含有民政活动。西汉与盛唐时期，统

治者强调“民为邦本”，“民为贵”、注重“施仁政于民”，使历史上出现了汉唐的“经济

繁荣时期”和“鼎盛时期”。 ，

： 南宋以后，封建社会趋向没落，民政主要起维护统治作用，民政工作内容多为荒

政、赈穷、户口、徭役、奴婢、民俗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清廷政府改

革官制，历史上首次设置民政部，是为中央第一部，掌主版籍、风教，“绥靖黎民，以

奠邦本”。实际管理范围包括步兵、疆里、户口、保息、民仪、方术、城垣、公庙、仓

廒、桥道和官员等，还设置直辖京师巡警总厅，监督顺天府尹，成为全国统一掌管公

安、内务的首脑机关，已大大超越了“民政”·词的近代含义，而成为典型的“警政”。

尤以在民政部下设缉探总局。更是对人民实行赤裸裸的特务统治。

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中央设内务部，职掌地方行政、经费、选

举、征兵、赈灾、济贫、人口、土地、警政和行政区划、官吏任免等。但那时军阀割

据，政令、制度由军阀自定，各省机构不一，民政业务项目归宿不一。直至民国14年

(1925年)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民国16年(1927年)设内务部，各省政府设民政厅，

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县政府设第一科职掌民政事务，各项民政政令始行全国统一。民

国的民政亦与清朝相似，荒政、社会救济多属点缀；抚恤、安置的条例条令纷纷扬扬，

人民所受实惠寥寥无几。即便有些实际内容，也多自30年代后期所起。是时迫于抗日

战争需要，乃逐渐增加民政拨款，安顿灾区，抚恤抗战伤亡，鼓励军民抗日。其中也含

有迫于国际公论所作的一些姿态。 !，
。¨

，
·：

一民国28年(1939年)，今玉溪地区所辖各县均宣传、施行国民政府和省政府的抗

日伤亡抚恤条例。23年(1934年)、29年(1940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陆空军平、

战时抚恤暂行条例>和<陆军抚恤暂行条例>，分战时、平时抚恤和死亡、伤残抚恤。

那时今玉溪地区各县奉军委会令对所通知的抗日将士阵亡名单进行调查落实。今尚有案

可查之抗日战争牺牲名单计277名，有数无名者369名(按有关资料计，各县抗日牺牲

总数当在3，000人左右)。但据此时各县政府文报，所通知烈士家属名单，因战士入伍

多非自愿，所报也多无真实姓名，故人伍后或父母病故，或妻、母易嫁及他迁等原因而

多未落实抚恤对象。实际受恤金者各县总数不过数拾户。至于军队伤残安置则未见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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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丽伤残人员流落他乡，沿街求乞者则比比皆是。

民国时期的优属事项，所查仅见民国29年至30年，江川、新平2县于“七七”

献金(募捐)项下支付数百元购买藕粉、砂糖慰问抗属；民国31年以后，有峨山、江

川、新平、玉溪4县对抗属给予部分救济金或优待金、安家费。较普遍的实惠为对抗属

免除门户摊派或杂役，但也有许多地方未予实施。

各县于民国28年至31年间在县城设有忠烈祠纪念抗日阵亡将士，但均为在清朝所

建基础上加以修葺而成，每年也都举行公祭。
‘

民国时期的救灾救济曾于民国18年(1929年)，内务部颁布<勘报灾歉条例>，规

定发生风、涝、冰、虫、旱灾的地区。县长必须在10日内亲临现场视察，并设立各县

名称不同的救济机构，中央及省政府直至民国38年(1949年)均累有拨款至县。但也

迫于是时江河失修、医疗几无，加上肆意征役(仅抗战时期各县征兵即达七八万众，而

总人口不及八九十万)，盗贼蜂起，灾害无数，土地荒芜，所拨之款无不杯水车薪，救

灾实为政府装点门面。虽各县政府也尽力募捐救济或贷放积谷，然而同样僧多粥少，粮

款寥寥无几，各种灾害实属自生自息。各县城镇虽多数设有救济院或孤老院，但也只能

维持对赤贫者的施棺和掩埋无主尸体，间或施粥或出售平价米。而孤老残幼则因收养院

供给甚微，稍有力者皆逃散在外乞食，实无力者始在院内艰难度日。

麻风为民国时期一大公害，流散社会，传染频繁，患者以易门、澄江、华宁等县为

最，各县总人数约二三千，自清末至民国均未作过有效处理。民国27年(1938年)，

民政厅下发<隔离给养暂行办法>饬令收容病人，但因对患者肆意打击、歧视，收容所

屋少人多，供给无度，医疗仅为虚设，故收容成效极差，多数病人藏匿不报或逃往深山

林间或流落他乡。民国30年以后收容稍有增加，但至解放前也不过十之二三。

“积谷”为清朝后期为解决民间备荒所设的农村储金，民国延续至解放初止。民国

22年(1933年)，按省民、财两厅公布的<县市全仓廒管理细则>，每户抽一京石增补

积谷储备，每县约一二十万石。但乡间贷放手续烦杂。又多为有势者把持，加以兵饷调

借，教育和麻风、公修等挪用，也为历来县、乡、保长等管理人员贪盗之物，实际贫困

受益者为数不多。

，“禁烟”(鸦片)本为民国要政，在实施中，实际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和各级官

吏“肥私”的猎物。民国17年云南省禁烟局发布第一号训令。下达禁烟“定额”(实为

种烟任务)，只可增加不可减少，禁烟成了强制种烟，至解放前夕种烟已经十分泛滥。

(三)

新中国的民政同历史上所有的民政有本质的区别。它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

是为民造福。民政部门的一切工作人员“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上为党政分

忧，下为群众解愁”。建国以来的情况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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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建国始至1955年为民政工作的形成时期。各县于1949年底相继解放，

在建立专、县政权的同时先后设立了民政科。这时的民政业务囊括了今天许多部门的工

作范围。诸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民工动员、婚姻登记、社团登记和优抚、救济、地

政、户政、国籍等。各县在确定行政区划，全区12县共划分为49区(镇)的摹础上开

展了基层选举，建立了区、乡政权。1954年又在“普选”中建立了县、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并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449个民族乡和民族联合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

了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开展广泛的“拥军优属”活动，慰问解放军，优待革命军人

家属，‘给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残废军人发放抚恤金和残废金，给现役军人家属以群众性

优待，以及国家给予定期和不定期的生活补助，使他们生活稍高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o

此时期用于烈属、残废军人的抚恤和解决生活的国家拨款合计12．1万元。可购大米

百余万市斤。并普遍建立了“褒扬表彰”、“复员退伍”等初期制度，不定期以县召开烈

军属表彰会；对烈军属和残废军人给予“代耕助耕”；复员军人给予安置就业或解决土

地、住房和生产生活资料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定期不定期召开拥军优属大会、座谈会；

对烈属给予定期生活补助等，使广大烈军属和荣、复、转军人得以“继续发扬革命传

统，争取更大光荣”，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拥军优属，共同为巩固国防作出贡献。 。

1950年7月，专署成立救灾委员会，把防灾、抗灾、救灾作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

事来抓，结合兴修水利，减免公粮和灾害拨款，在城乡收容流散人员，组织城乡福利生

产，发放城乡冬衣救济，迅速安定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对散佚在各地农村的积谷

也作清理整顿，贷放数千万斤，使其真正发挥备荒济贫的作用；对自流于社会的麻风病

人作了全面调查，进行安顿和隔离防治，仅两年多即收容安顿了极大多数患者；并同时

开展禁烟禁毒，截断鸦片流通，根治“瘾民”，销毁鸦片及烟具，至1953年初各县基本

禁绝。

第二阶段，1955年至1966年，为民政工作的巩固时期。’各县自贯彻第三次全国民

政工作会议之后，根据陈毅同志“民政部门的工作，应以优抚、复员、救灾和社会救济

为工作重点”的指示，民政工作范围有所调整，原有的地政户政和社团登记、基层政权

建设、行政区划管理等工作，多数县实际已由有关部门所代理，而优抚、救济和复员安

置、婚姻登记等继续保留下来的工作，经过不断巩固提高已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各区

普遍设置了民政助理员，各项工作由点到面地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农村广泛推行

了对烈军属、残废军人的“群众优待劳动日”和集体对孤、老的“五保”供给，拥军优

属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定期定量补助、救济”，查灾报灾救灾和城乡荣、复、退、转军

人安置及退休干部安置管理等均已形成制度。在集镇发展了较完善的以烈军属、贫困户

为对象的民政福利生产事业；城乡麻风病院的供给和防治已经稳定并有防治成效；开始

了殡葬改革，婚姻登记深入人心。

，第三阶段为“文革”10年，是民政工作的动乱时期。专、县民政机构被撤销合并，

各项优抚、救济制度基本停断，各县经费开支由名称不一的部门代理，民政干部被调

离，少数同志被下放，部分民政对象被打击或无法得到国家既定的生活补助救济，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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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民政款被贪污或挪作他用。部分福利生产也被撤销、合并或解散，许多在厂在社

人员失去生路。有的地方婚姻登记无人管，退伍军人无人及时接待、安置。直至“文

革”后期--=年和“文革”结束初期一二年，如褒扬表彰、抚恤安置、婚姻登记、定期

补助救济等一些燃眉之急的工作始略有恢复。

第四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民政工作的全面发展时期。民政工作在

“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中经过恢复、整顿，重建了地、县民政机构，重新配备民政助

理员，发展了乡村民政基层组织；对优抚对象中的冤假错案给予调查和平反昭雪，恢复

名誉。落实了生活待遇。

民政业务范围除恢复了“文革”前所开展的项目以外，又恢复了50年代后期所减

少的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社团登记，增加了地名工作、残疾人工作、有奖募捐和

’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等。侨务工作和土地征用恢复不久后划归其他部门管理，麻风病供

给和防治由原来民政、卫生部门合管改为卫生部门单独管理。

1983年第八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后，各项民政工作进入了专业化、法制化、规范化管

、 理。经过总结、升华。开展了民政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变消极的“输血型”救济为积极的

“造血型”扶持生产，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发放扶贫资金，实行单户扶持，摆脱贫困；创办

救灾扶贫经济实体，开展有奖募捐，壮大民政经济，为民政对象开辟就业门路；实行分散供

养和集中供养的“五保”政策，全区各乡(镇)兴办敬老院；在地、县设立军队离退休干部

休养所(点)，树立社会主义“老有所养”的社会形象；对义务兵家属实行全乡或全县统一

提留，统一标准，统一优待。逐步平衡农民负担；对救济对象实行无偿、有偿救济和扶持，

对优抚对象实行群众优待、定期抚恤和定期补助，有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和加速资金周转；

较多的是随着国家财政的逐步好转，各项供给标准得到提高和供给面扩大，各专项经费的数

额也有较大增加，保障了民政对象的生产生活，使各项民政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多年来，为

逐步实现民政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多次分别开展了优抚对象、婚姻登记、孤老

残幼、社团登记、老乡干部、复员军人和残疾人等的普查工作，为民政工作的全面发展起到

了奠基作用。尤其是1980年至1983年开展的地名普查和1991年至1994年开展的地名补查

和资料更新工作，分别上阵专业队200余人，基本查清了全区主要地名名称的“名、形、

音、语、义、位”和各类各项地名要素，填补了我区的地名工作和地名学空白。实现了从历

史至今有关学界梦寐以求的愿望。

综观建国40余年民政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和人民群众利益密不可分的，

人民群众是民政事业的直接建设者，叉是受益者，民政机关依靠人民及社会各种力量解决社

会问题，“拥军优属”、“军民团结”、“尊老爱幼”、“扶贫助残”巳成社会风尚。民政工作是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一部分，它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为党的基本路线和总目标服务，无论

是建国初期的改造吸毒者、乞丐、妓女和游民，使数10万旧社会的受害者得以重新做人，

还是现在的扶贫优待、安置各种人员、救济孤老残幼，．都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新中国的民政，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社会性、政治性和行政性

及党性，是纯粹的中国式民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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